
　　　　　（潜）文综罚字〔2025〕105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潜江市**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5**********
娱乐经营许可证编号：429800160***
法定代表人：曹**（公民身份号码：42028119**********）
住  所：潜江市泰丰街道办事处紫月东路33号生态龙虾城**栋**号

当事人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一案，本机关于2025年5月14日予以立案。2025年5月13日，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收到湖北省智慧信访信息系统分办通知单（信访件编号：WT420000202505089609），信访件显示有群众投诉潜江市紫月路33号生态龙虾城**栋**凯**KTV存在未办理《娱乐经营许可证》，通宵营业的问题。当日20时10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执法人员陈清（执法证号：17150021016）、胡健（执法证号：17150021025）在向位于潜江市泰丰街道办事处紫月东路33号生态龙虾城**栋**号的潜江市**商贸有限公司（门店名称：凯**KTV）的现场负责人、经理曹*庭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告知其享有陈述、申辩和申请回避的权利以及如实回答和协助检查的义务后，对当事人的营业场所进行了执法检查，检查时，该单位经营场所大门关闭，有一侧门开放正在营业。执法人员针对投诉人反映的主要问题现场向当事人的经理曹*庭了解有关情况，曹*庭表示潜江市**商贸有限公司办理了《娱乐经营许可证》并向执法人员出示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颁发的《娱乐经营许可证》（编号：429800160***，有效期为2025年02月01日至2027年01月31日）。关于通宵营业的问题，曹*庭表示偶尔有消费者玩到凌晨2点之后。执法人员对该场所的监控视频和消费清单进行了抽查，发现2025年5月8日2时49分该场所内有消费者还在娱乐消费。现已查实，当事人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
以上事实有湖北省智慧信访信息系统分办通知单、举报处理单、《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检查取证照片（共5张）、当事人场所内监控视频照片、消费账单、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曹**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对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经理曹*庭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其《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和《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等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一   湖北省智慧信访信息系统分办通知单、举报处理单：证明了案件来源于投诉的事实；
证据二  《现场检查笔录》：证明了执法人员在检查前向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经理曹*庭出示了行政执法证件；当事人在接受检查时，正处于营业状态；执法人员对该场所的监控视频和消费清单进行了抽查，发现2025年5月8日凌晨2时49分该场所内有消费者还在娱乐消费的事实。与证据一相印证； 
证据三  现场检查取证照片（共5张）：证明2025年5月13日20时10分至2025年5月13日21时10分，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经理曹*庭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后，对当事人营业场所进行了执法检查；确定了其营业场所的住所和正处于营业状态；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经理曹*庭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相印证；
证据四  当事人场所内监控视频照片、消费账单：证明了当事人在2025年5月8日凌晨2时之后仍在营业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相印证； 
证据五  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曹**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曹**与《营业执照》上载明的法定代表人是同一人，确定了曹**的身份，当事人将潜江市**商贸有限公司的一切事务委托给受托人曹*庭负责处理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相印证；
证据六  对当事人的现场负责人、经理曹*庭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及《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确定了曹*庭的身份；曹*庭在《调查询问笔录》中详细叙述了执法人员在当事人营业场所的检查过程，承认了当事人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的事实，确认了在《现场检查笔录》上的签字属实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相印证； 
证据七  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和《娱乐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了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质，曹**是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的事实。与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证据六相印证。
本机关认为，当事人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链，
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真实有效，应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
的根据。
当事人明知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仍然在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其行为存在主观过错，违反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每日凌晨2时至上午8时，娱乐场所不得营业”的规定。

参照《湖北省文化、旅游、文物领域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序号12的规定，应责令当事人改正，给予警告。

本机关于2025年6月26日向当事人送达了《潜江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潜）文综罚告字〔2025〕105号]，告知其违法事实和证据，处罚理由和依据，处罚内容和有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当事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到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本机关视为其放弃权利。
依照《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项“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二)在本条例规定的禁止营业时间内营业的；”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本机关依法送达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潜江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请递交潜江市司法局，也可在知道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潜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202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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